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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本所与孚

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委

派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已就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债发行”）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现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072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就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

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

及《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发行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反馈意见》重点问题4：请申请人补充说明高档巾被智能织造项目及

年产7,500吨高档巾被系列产品智能制造项目在产品、客户及主要建设内容等方

面的差异情况，该两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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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核查了经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各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发行人董事

会秘书、生产负责人、工程项目负责人及销售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并实地走访了

发行人生产车间。另本所律师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所属行业及发行人未来业务发

展战略及模式相关的资料。 

（二）核查意见 

1、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差异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中，三个生产线建设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发行

人主营业务产品产能、生产工艺、生产效率及智能化水平，进而配合市场需求的

提升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其中，年产 7,500 吨高档巾被系列产品智能制造项目（以

下简称“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高档巾被智能织造项目（以下简称“智能

织造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差异情况如下： 

项目 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 智能织造项目 

产品 毛巾类纺织品 毛巾类纺织品 

产品计划年产量 7,500 吨 2,400 吨 

主要面对客户 日本客户 欧洲客户 

实施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孚园前街以

南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孚日北工业

园区西部中段；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毛巾二厂院

内西南部 

是否新建厂房 是 部分新建；部分利用已有厂房 

主要建设内容 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 智能织造 

纺纱设备及产线 - 有 

织造设备及产线 有 有 

仓储系统 有 - 

生产管理系统 有 - 

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主要差别在于： 

（1）客户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日本地区的产品销售保持较高、较快的增长，该地区是

发行人第二大主要外销区域。日本客户对产品质量及工艺要求相对较高，且采购

批次较多。为应对该区域市场需求，发行人拟通过投资建设 7,500 吨高档巾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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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高毛巾类纺织品产能及产量，提升对日本客户的产品供应能力，并配合发

行人进一步拓展日本地区产品销售的业务发展规划。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包括宜家（IKEA）在内的欧洲知名品牌保持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欧洲是发行人第三大主要外销区域。欧洲客户多以大批量采购为主，

采购较为集中。为扩大欧洲市场占有率、提升对欧洲市场的销量，并通过宜家等

品牌经销商扩大全球市场销量，发行人拟通过投资建设智能织造项目，引入智能

化生产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及灵活性，以应对欧洲市场不同客户间的差异性需求。 

（2）实施地点差异 

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实施过程中，发行人拟利用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

孚园前街以南的一块自有土地新建一座生产车间，放置织造设备及产线；并配套

建设一座立体仓库，在新增产能、产量的同时，提升发行人的产品库存能力。 

智能织造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部分新厂房建设、部分利用已有厂房进行改

造建设。发行人拟利用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孚日北工业园区西部中段的自有

土地建设厂房，并放置纺纱设备及产线；拟利用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毛巾二

厂院内西南部的原有厂房改造升级，并放置织造设备及产线。 

（3）建设内容差异 

发行人毛巾类纺织品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纺纱及织造阶段。其中，纺纱阶段指

将生产原材料棉花通过纺纱工艺加工成棉纱，并经合股加工成棉线的过程；织造

阶段指通过织机将棉线织成毛巾坯布的过程，毛巾坯布经裁剪、整理、包装后形

成毛巾产品。 

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仅将投入织造设备，建设织造生产线，并配套生产管

理系统，以进一步提升毛巾类产品的产能及产量。同时，还将建设仓储系统，包

括一座立体仓库，及配套的运输系统、产品储存装置，以实现更科学、高效且空

间利用率更高的产品库存管理，满足提升产能及产量后发行人对日本地区销售产

品的仓储及管理需求。 

智能织造项目将投入纺纱设备及织造设备，建设纺纱生产线及织造生产线，

以同时提升发行人棉纱、毛巾的产能及产量，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发行人产品生产

能力，并通过配套信息化平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及生产灵活性。 

2、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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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具有增加产能的客观需求 

报告期内，发行人纺织类产品产能、产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度 2017 年 

产能 63,000 63,000 65,000 

产量 53,522 54,961 60,492 

产能利用率 84.96% 87.24% 93.06% 

销量 54,954 57,242 60,203 

产销率 102.68% 104.15% 99.52% 

2015 年、2016 年，发行人产能均为 63,000 吨；2017 年，发行人替换并新置

办了 148 台高档织机，纺织类产品产能提升至 65,000 吨。报告期内，发行人纺

织类产品产量持续上升，从 2015 年的 53,522 吨升至 2017 年的 60,492 吨，增幅

达 13.02%；纺织类产品产能利用率持续上升，从 2015 年的 84.96%升至 2017 年

的 93.06%，增幅为 9.53%。同时，报告期内，发行人纺织类产品销量亦持续上

升，从 2015 年的 54,954 吨升至 2017 年的 60,203 吨，年均产销率超过 100%。 

报告期内，随着产能提升，发行人仍保持了较高的产销率，主要因发行人具

备较好的产品销售能力，可较好地消化新增产能。同时，发行人产能利用率持续

上升，截至 2017 年末产能利用率已达到 93.06%，报告期内增幅接近 10%，为配

合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发行人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产品的产能及产量。 

（2）发行人通过增加产能可更好地配合及实现业务发展目标 

发行人未来三年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加快市场结构调整，积极走中高端

市场路线，避免与越南、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同行业的低价竞争，争取在中高端

市场形成新优势。同时不断提高在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市场上的销售份额，

持续拓展韩国、东盟、东欧、南美市场新空间，形成新的出口增长点。 

为配合未来三年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拓展新的外销区域、形成新的出口增

长点，发行人需具备实现上述目标的产品生产能力。在产能利用率较高且持续上

升的前提下，增加主要产品的产能及产量将有助于发行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 

（3）产品市场需求提升，有助于新增产能消化 

我国家纺产品的主要出口区域包括日本、欧盟。报告期内，我国家纺产品对

日本、欧盟等国家及地区销售额占其进口市场份额的比例均较高，2016 年分别

为 75.94%、34.47%，我国是其家纺产品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同时，上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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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区主要进口中高档纺织品，其产品需求与发行人以中高档纺织品为主的产品

定位相契合，因此发行人在上述国家及地区具有较强的产品竞争力。 

2016 年起，欧洲政治经济环境逐渐恢复稳定、中日关系逐渐回暖，提升了

家纺产品在该国家及地区的市场需求。同时，棉花作为家纺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自实行棉花体制改革以来，国内、外价格差异不断缩小，家纺产品的成本有所降

低，产品价格竞争力有所提升。上述因素均提升了家纺产品外销市场需求。2016

年，我国毛巾类纺织品出口总量较 2015 年提高了 12.38%，增幅较大。市场需求

的提升，将有助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产能的消化。 

（4）产品销量持续提升，有助于新增产能消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各主要销售区域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区 
销售金额 

平均增长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北美  141,441.86 153,087.49 155,291.15 4.84% 

日本 63,316.01 71,922.62 77,126.10 10.41% 

欧盟 39,655.57 42,053.56 41,805.76 2.73% 

内销 76,781.89 76,286.59 95,657.15 12.37%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日本销售金额较大，且 2016 年、2017 年发行人日本地

区的销售增长率平均超过 10%，销售增长较快。主要因日本客户及终端消费者对

于毛巾类产品质量要求较高，发行人产品质量可较好地满足其产品需求，在日本

客户中具有良好的声誉。同时，在商业往来过程中，发行人总结发现日本客户粘

性总体较高，也与多个日本客户保持了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优衣库、

伊泽毛巾、丸真等日本知名品牌及大型纺织品销售企业。在积极维护现有日本客

户、满足其持续增长的需求外，发行人计划开发更多的日本客户，进一步拓展日

本地区的销售。此外，基于上述业务发展目标及欧洲市场需求回升，发行人预计

欧洲市场销量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计划进一步拓展该市场。市场开拓带来

的产品销量的提升，也将有助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产能的消

化。 

综上，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智能织造项目在目标客户、实施地点及建设

内容等方面存在明确差异。通过差异化建设，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可更好地

配合并实现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因此，7,500 吨高档巾被项目、智能织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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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存在合理性及必要性。报告期内，随着主要产品产能的提升，发行人仍保

持了较高的产销率，显示发行人具备较好的产品销售能力，可较好地消化新增产

能。同时，发行人产能利用率持续上升，截至 2017 年末，产能利用率已达到

93.06%，报告期内增幅接近 10%。此外，发行人已制定了未来三年业务发展的

主要目标，计划在保持原有主要外销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持续开发新的客户、

拓展新的外销区域、形成新的出口增长点。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发行人需具有

相应的产品生产能力，在产能利用率持续上升、市场需求及产品销量保持良好的

增长态势的前提下，通过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提升主要产品的产能及产量具

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二、《反馈意见》重点问题7：申报材料显示，申请人部分土地使用权到期，

请申请人说明该部分土地使用权上建筑的主要用途，是否影响申请人的正常的

生产经营。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并获取了到期土地的

相关资料，包括已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的支付凭证等；对到期土地地上建筑的主要用途进行了实地核查，获取了到期

土地地上建筑物的生产产能情况等。 

（二）核查意见 

1、到期土地现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有三块土地使用权到期，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类型 使用权终止日期 

1 孚日股份 
高国用（2006）字第

269 号 
城东路东侧 2,820.00 出让 2017/12/30 

2 孚日股份 
高国用（2006）字第

275 号 
城东路 23 号 11,956.00 出让 2017/12/30 

3 孚日股份 
高国用（2006）字第

277 号 
城东路 23 号 16,861.90 出让 2015/12/25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三块土地现状如下： 

（1）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75 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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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原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

（2006）字第 275 号的土地已以协议出让的方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发行人已按期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缴纳税款，土地使用权证尚未

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依据对发行人业务人员的访谈及现场走访，上述地块位于发行人生产厂区，

为发行人的织造车间，尚未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证书系因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 

依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2017 年 8 月 22 日，出让人高密市国土资源局与受

让人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

3707852017B00444；合同编号：高密-01-2017-0025），合同约定合同项下出让

宗地面积为 11,956 平方米，坐落于家纺路以西，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人同意

在 2017 年 12 月 30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达到现

状土地条件；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5,619,320

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受让人一次性付清该出让价款。 

依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向高密市国土资源局支

付土地出让价款 5,619,320 元，并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取得契税、印花税的税收

完税证明。 

（2）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69 号土地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原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

（2006）字第 269 号的土地目前尚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正在办理过

程中。 

（3）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77 号土地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原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高国用

（2006）字第 277 号的土地目前尚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正在办理过

程中。 

2、到期土地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1）经对发行人工作人员的访谈，并经本所律师实地核查，土地使用权证

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75 号的土地地上建筑为发行人的织造车间。该车

间内放置了 80 台织机，该部分织机年产能合计 3,600 吨，占发行人总产能的比

例为 5.54%，占比相对较小。如需移置该部分织机，发行人其他生产车间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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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进行安置，不会影响发行人相应产品的生产。该土地已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且发行人一次性支付完毕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完税证明。因此该土地到期

后尚未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经对发行人工作人员的访谈，并经本所律师实地核查，土地使用权证

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69 号的土地地上建筑为发行人的行政办公场所，

包括发行人财务部、行政部等部门，并非生产车间。发行人在高密市有多处办公

场所，可以替代上述到期土地地上建筑。因此该土地到期后尚未取得新的土地使

用权证书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3）经对发行人工作人员的访谈，并经本所律师实地核查，土地使用权证

书编号为高国用（2006）字第 277 号的土地地上建筑为生产车间及仓库，分别为

织造车间、染整车间、整装车间及半成品、辅料、废料仓库。其中生产车间共计

放置 54 台织机，该部分织机年产能合计 2,430 吨，占发行人总产能的比例为

3.74%，占比较小；另仓库存放的物料为纸箱、五金配件等半成品、辅料及废料，

上述物料价值相对较低。如需移置上述织机，发行人其他多处生产车间有足够空

间进行安置，且发行人有多处仓库放置上述半成品、辅料及废料。因此该土地到

期后尚未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正在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续期手

续。 

综上，发行人上述到期土地地上建筑均有多处可替代场所，且发行人正在办

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续期手续。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土地使用权到期不会对发行

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三、《反馈意见》重点问题8：申请人多项商标有效期届满，请申请人补充

说明前述到期商标是否及时续期，续期进展，续期是否存在障碍，本次募投项

目是否涉及前述到期商标。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详细了解了到期商标

续期情况、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到的商标情况，并对到期商标进行了网络核查。 

（二）核查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3-1-9 

1、到期商标具体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21 项商标有效期届满，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商标图形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有效期限 权利人 取得方式 

1 
 

4035208 24 
2007/11/14至

2017/11/13 
孚日股份 注册 

2 
 

4035222 23 
2007/11/14至

2017/11/13 
孚日股份 注册 

3 
 

4035225 24 
2007/11/14至

2017/11/13 
孚日股份 注册 

4 
 

4035248 23 
2007/11/14至

2017/11/13 
孚日股份 注册 

5 
 

4227053 35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6 
 

4227054 39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7 
 

4227055 40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8 
 

4227056 41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9 
 

4227061 4 
2007/09/28至

2017/09/27 
孚日股份 注册 

10 
 

4227070 22 
2008/01/28至

2018/01/27 
孚日股份 注册 

11 
 

4227076 14 
2007/09/28至

2017/09/27 
孚日股份 注册 

12 
 

4227114 44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13 
 

4227115 43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14 
 

4227116 42 
2008/01/21至

2018/01/20 
孚日股份 注册 

15 
 

4180755 24 
2008/04/07至

2018/04/06 
孚日股份 注册 

16 
 

4213853 24 
2008/04/07至

2018/04/06 
孚日股份 注册 

17 
 

4180756 24 
2008/04/07至

2018/04/16 
孚日股份 注册 

18 
 

4227069 26 
2008/05/21至

2018/05/20 
孚日股份 注册 

19 
 

4227068 27 
2008/05/21至

2018/05/20 
孚日股份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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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227067 28 
2008/05/21至

2018/05/20 
孚日股份 注册 

21 
 

4227073 18 
2008/05/21至

2018/05/20 
孚日股份 注册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相关业务人员的访谈，发行人上述商标到期后不再继续

使用。 

2、发行人主要商标 

依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国内、国外注册多项

商标。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主要使用商标如下： 

序号 商标图形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有效期限 权利人 取得方式 

1 
 

12847437 24 
2014/12/21至

2024/12/20 
孚日股份 注册 

2 
 

10128666 24 
2013/03/07至

2023/03/06 
孚日股份 注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 21 项到期商标非发行人主要使用商标，发行

人主要使用商标均处于有效期内。 

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到前述到期商标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相关业务人员的访谈，目前发行人尚未确定本次募投项

目产品所使用的具体商标，但确保不会使用有效期届满商标。 

综上，发行人上述到期商标不再继续使用，不存在办理续期的问题；本次募

投项目不涉及上述到期商标，不会影响未来募投项目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四、《反馈意见》重点问题9：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较多关联销售及关联采

购，其中大额关联交易包括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电、蒸汽以及采购设备电机

配件以及相关服务、委托加工等，请申请人说明前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关联

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会

新增关联交易。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就前述情况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访谈了发行人的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关联交易发生

的原因，获取了大额关联交易合同、关联账款支付凭证，获取了发行人与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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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交易合同；获取了发行人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的相关制度，核查了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获取了本次募投项目的项目资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二）核查意见 

1、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的具体情况、必要性、交易价格公允性 

（1）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5 2016 2017 

孚日电机 11.57 9.68 8.76 

日升毛巾 0.49 0.68 0.24 

玉龙孚日 4.78 4.27 5.15 

高源化工 4.70 15.53 16.57 

孚日建材 4.60 5.29 13.38 

合计 26.15 35.46 44.08 

自来水销售总额 1,628.66 1,570.20 1,577.18 

对关联方销售金额占总额的比 1.61% 2.26% 2.80%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关联方销售自来水金额占销售总额的比分别为 2015 年

1.61%、2016 年 2.26%、2017 年 2.80%，自来水销售关联占比较小，不会对发行

人自来水业务收入构成重大影响。 

（2）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的必要性 

本所律师访谈了发行人的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用水单位采购自来水须通

过输水管网，原水经过自来水公司加工后向外输送使用的管道为自来水公司自行

铺设的管道。报告期内采购发行人自来水的上述关联方一直采用发行人的输水管

道，如采购方更换为其他自来水公司，则需另行铺设终端输水管道。另报告期内，

高密市孚日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自来水”）非居民用户数量平均近

百家，与高密市水业公司共同承担了向高密市当地商户供应自来水的主要任务，

是当地较多用户选择的自来水供应商。孚日自来水供水质量也满足了上述关联方

的用水需求，并较好地配合了其业务开展。因此，上述自来水关联销售具有合理

性及必要性。 

（3）向关联方销售自来水的交易价格公允性 

孚日自来水对非居民水用户执行统一的、经当地物价局审核备案的市场化定

价标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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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高密市物价局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调整高密市城市供水

价格的通知》（高价字[2014]第 6 号）：“经营服务业、工业和行政事业用水合

并为非居民生活用水，执行相同综合水价 4.22 元/立方米”，报告期内 2015 年 3

月前，孚日自来水向非居民自来水用户销售自来水交易价格为 4.22 元/立方米； 

②根据高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出具的《高密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实施调引黄河水应急水价的通知》（高政办发[2015]25 号）：“鉴于

应急调引黄河水目的是基本满足峡山水库供水区用水需求，对调水费用按照总量

均摊原则，采取上调供水价格、实施应急水价方式筹集调水费用，供水区内所有

用户均实行应急水价。非居民综合水价：4.22+0.532=4.75 元/立方”，报告期内

2015 年 3 月起至 9 月，孚日自来水向非居民自来水用户销售自来水交易价格调

整为 4.75 元/立方米； 

③根据潍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潍坊市财政局、潍坊市水利局于 2015 年

08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调整我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潍发改物价

[2015]131 号）列示的各项水资源费调整标准，报告期内 2015 年 10 月起至 2016

年 12 月，孚日自来水向非居民自来水用户销售自来水交易价格调整为 4.80 元/

立方米； 

○4 根据高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6 月 11 月 16 日出具的《高密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我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高政办发[2016]91 号）、

高密市物价局于 2016 月 11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调整我市公共供水水资源费征

收标准的通知》（高价字[2016]23 号）列示的各项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报告期内

2017 年 1 月起至报告期末，孚日自来水向非居民自来水用户销售自来水交易价

格调整为 5.26 元/立方米。 

报告期内，孚日自来水向上述关联方及向其他同类型用户销售自来水交易价

格保持一致，均执行上述标准，符合当地物价局关于非居民用水价格的相关规定

及要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2、向关联方销售蒸汽的具体情况、必要性、交易价格公允性 

（1）向关联方销售蒸汽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蒸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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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电机 24.78 21.07 45.59 

日升毛巾 3.74 4.13 4.13 

玉龙孚日 4.29 2.62 1.90 

高源化工 236.43 275.46 233.87 

孚日建材 146.16 102.96 295.20 

合计 415.40 406.24 580.69 

蒸汽销售总额 27,963.67 26,520.06 30,943.22 

对关联方销售金额占总额的比 1.49% 1.53% 1.88%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仁

热电”）向关联方孚日电机、日升毛巾、玉龙孚日、高源化工及孚日建材等 5

家关联方销售蒸汽。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发行人对上述关联方销售蒸汽

金额合计分别为 415.40 万元、406.24 万元及 580.69 万元，占发行人蒸汽销售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1.49%、1.53%及 1.88%，销售金额及占比均较小，不会对发行

人蒸汽业务收入构成重大影响。 

（2）向关联方销售蒸汽的必要性 

发行人所在地高密市仅有两家热电厂，其中，万仁热电是当地规模较大的热

电厂，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一直承担向高密市当地商户及个人用户供热（蒸汽）

的主要任务。报告期内，万仁热电蒸汽客户数量平均超过 120 家，是当地较多用

户选择的蒸汽供应商。同时，因规模较大、热力供应能力较强、较稳定，万仁热

电可满足上述 5 家关联方的蒸汽需求，并较好地配合了其业务开展。因此，基于

业务需要及市场选择较少等因素的考虑，上述 5 家关联方选择万仁热电作为其蒸

气供应商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综上，万仁热电作为高密市当地主要的蒸汽供应商，向上述 5 家关联方销售

蒸汽具有必要性。 

（3）向关联方销售蒸汽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万仁热电对非居民蒸汽用户执行统一的、经当地物价局审核备案的市场化定

价标准。其中： 

①根据高密市物价局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对高密万仁热电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供汽价格的请示〉的意见》（高价便字[2011]第 1 号）：“一、

同意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非居民用汽价格由 210 元/吨调整至 230 元/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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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 2015 年 11 月前，万仁热电向非居民蒸汽用户销售蒸汽交易价格为 230.00

元/吨； 

②根据高密市物价局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出具的《高密市物价局关于调整

城区集中供热价格的通知》（高价字[2015]17 号）：“非居民用蒸汽实行政府指

导价，供需双方在中准价上下 10%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销售价格，报市物价局

备案后执行。蒸汽终端中准销售价格由 210 元/吨调整为 192 元/吨。本通知自 2015

年 11 月 15 日起执行”，报告期内 2015 年 11 月起，万仁热电向非居民蒸汽用户

销售蒸汽交易价格为 211.20 元/吨，即根据上述规定、经与蒸汽用户协商后按照

中准价上浮 10%。 

报告期内，万仁热电向上述 5 家关联方及向其他同类型用户销售蒸汽交易价

格保持一致，均执行上述标准，符合当地物价局关于非居民用蒸汽价格的相关规

定及要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3、向关联方销售电的具体情况及必要性、交易价格公允性分析 

（1）向关联方销售电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电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5 2016 2017 

孚日电机 76.95 48.77 48.62 

日升毛巾 15.71 54.32 56.35 

玉龙孚日 6.70 6.51 6.40 

高源化工 185.48 186.79 191.25 

孚日建材 96.00 98.70 97.15 

孚日物业 - 3.56 11.16 

合计 380.84 398.64 410.93 

电销售总额 38,959.67 37,702.86 40,168.76 

对关联方销售金额占总额的比 0.98% 1.06% 1.02%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万仁热电向关联方孚日电机、日升毛巾、玉龙孚日、

高源化工、孚日建材及孚日物业等 6 家关联方销售电。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发行人向上述关联方销售电金额合计分别为 380.84 万元、398.64 万元及

410.93 万元，占发行人蒸汽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98%、1.06%及 1.02%，销

售金额及占比均较小，不会对发行人电业务收入构成重大影响。 

（2）向关联方销售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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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仁热电作为发行人体系内的自备电厂，主要为发行人体系内的企业提供热

与电。同时，万仁热电与上述 6 家关联方开展供电业务时间较长，并较好地配合

了其业务开展。此外，在电力供应过程中，电力传输设备间应具有一定的安全距

离，安全距离内通常仅架设一套电力传输设备。上述 6 家关联方均处于万仁热电

供电覆盖范围内，且已架设了连接万仁热电的电力传输设备。因此，在万仁热电

可较好地满足其用电需求的前提下，结合电力传输安全等实际情况考虑，上述 6

家关联方选择万仁热电作为其电力供应商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综上，万仁热电向上述 6 家关联方销售电具有必要性。 

（3）向关联方销售电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万仁热电对电用户执行统一的市场化定价方式，即以山东物价局制定的电力

销售市场价格为基础，结合电用户对电压的需求及其用电量等因素考虑，经与电

用户协商后制定电销售交易价格。报告期内，万仁热电对上述 6 家关联方销售电

交易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瓦时 

关联方 2015 2016 2017 

孚日电机 0.70 0.62 0.63 

日升毛巾 0.78 0.75 0.74 

玉龙孚日 0.70 0.62 0.63 

高源化工 0.69 0.62 0.63 

孚日建材 0.70 0.62 0.63 

孚日物业 - 0.61 0.62 

向关联方销售电平均交易价格 0.71 0.64 0.65 

销售电平均交易价格 0.71 0.67 0.68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万仁热电向上述 6 家关联方销售电平均交易价

格分别为 0.71 元/千瓦时、0.64 元/千瓦时及 0.65 元/千瓦时，与向所有电用户销

售电平均交易价格相比差异较小。同时，部分关联方交易价格相对较低，主要因

其与万仁热电合作时间较长、用电需求较大、用电量较为稳定，因此万仁热电给

予其相对优惠的价格，但未偏离合理的市场指导价格，交易价格公允。 

4、向关联方采购电机配件及电机维修服务的具体情况及必要性、交易价格

公允性分析 

（1）向关联方采购电机配件及电机维修服务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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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孚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孚日电机”）采购用于家纺产品生产的电机配件及维修服务，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项目 2015 2016 2017 

维修服务 121.94 29.85 70.87 

电机 - - 22.22 

小计 121.94 29.85 93.09 

主营业务成本-其他 19,747.73 23,382.24 27,072.63 

占比 0.62% 0.13% 0.34% 

其他材料 638.97 735.92 1,048.66 

主营业务成本-辅助材料 24,160.90 23,089.19 24,671.15 

占比 2.64% 3.19% 4.25% 

向孚日电机关联采购合计 760.91 765.77 1,141.75 

主营业务成本 282,528.39 274,962.64 297,637.20 

占比 0.27% 0.28% 0.38%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发行人向孚日电机采购金额分别为 760.91 万

元、765.77 万元及 1,141.75 万元，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平均不超过 0.4%，

金额及占比均较小。其中，发行人向孚日电机采购维修服务及电机的金额占同类

型采购支出的比例平均不超过 0.4%，采购其他材料（主要为管线、轴承等五金

配件）的金额占同类型采购支出的比例平均不超过 4%，占比相对较小，不会对

发行人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2）向关联方采购电机配件及电机维修服务的必要性 

孚日电机与发行人合作时间较长，较熟悉发行人所使用的生产设备情况及技

术标准，可较好地满足发行人的生产需求。同时，孚日电机与发行人同处山东省

潍坊市高密市，双方距离较近，可较快、效率较高地为发行人提供电机维修服务。

此外，孚日电机生产的五金配件质量符合发行人对该类产品的质量要求。因此，

在孚日电机可较好地满足发行人生产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其服务效率较高、产品

质量较好等因素考虑，发行人选择孚日电机作为其电机配件及电机维修服务供应

商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3）向关联方采购电机配件及电机维修服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孚日电机设置了外协成本核算员岗，专门负责其委托加工服务费用的核算工

作，主要通过材料费、工时费及管理费三分方面进行费用统计及核算，上述费用

均执行统一的定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向维修服务客户提供报价。孚日电机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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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采购维修服务交易价格的定价标准与其对其他同类型客户的定价标准及方

式保持一致，交易价格公允。 

同时，孚日电机对其所销售的电机配件类产品执行统一的市场化定价标准。

报告期内，孚日电机对发行人及其他同类型客户销售电机及配件的价格保持一

致。本所律师抽取并对比了报告期内孚日电机对发行人及同类型客户销售的主要

电机型号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他同类型客户向孚日电机采购电机及配件的价格保持

一致，交易价格公允。 

5、向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的具体情况及必要性、交易价格公允性分析 

（1）向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项目 2015 2016 2017 

日升毛巾 703.33 753.01 751.47 

玉龙孚日 534.02 668.28 727.54 

沂水梦圆 - 188.23 278.70 

合计 1,237.34 1,609.53 1,757.71 

主营业务成本-其他 19,747.73 23,382.24 27,072.63 

占比 6.27% 6.88% 6.49%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日升毛巾、玉龙孚日及沂水梦圆采购委托加工服

务。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发行人向上述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金额合

计为 1,237.34 万元、1,609.53 万元及 1,757.71 万元，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的比

例平均约为 6.5%，金额及占比相对较小，且所采购的委托加工服务主要为家纺

产品包边、包头等手工程度较高、用工数量较多、技术含量及价值相对较低的制

作工序，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2）向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有超过 110 家委托加工服务供应商，并会根据各家供应商

在技术、质量方面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产品及其工艺、质量标准合理选择相应的

委托加工服务供应商。同时，发行人作为国内规模较大、较知名的家纺产品制造

商，已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形成一定的纺织品制造相关产业的聚集效应。上述 3

家关联方与发行人同处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且双方距离较近，可较灵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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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地配合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亦符合发行人委托加工服务的质量要求。因此，

在上述 3 家关联方可较好地满足发行人生产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其生产灵活性、

效率等因素考虑，发行人选择上述 3 家关联方作为其委托加工服务的供应商具有

合理性及必要性。 

（3）向关联方采购委托加工服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发行人设有企业管理部，专职负责每年度制定《外协产品加工价格表》。该

表中列示了各类产品的委托加工通用价格，发行人按照该价格向委托加工商支付

加工服务费。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述关联方及其他同类型委托加工供应商采购

委托加工服务交易价格保持一致，交易价格公允。 

6、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依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公司章程约定了相关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另

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修订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了关联人、关

联关系的范围、关联交易事项、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和管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符合发行人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 

7、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会新增关联交易 

经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家用纺织品的生产及销售，本次募投项目主要

为提升现有主营业务的产能及产量，预计不会增加自来水、电、蒸汽关联销售。

募投项目实施后，随着发行人主营业务产能的扩大，发行人采购设备电机配件以

及相关服务、委托加工关联交易预计可能增加。但发行人确保新增关联交易能够

履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 

8、前述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

规定 

（1）实际控制人的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孙日贵未控制其他企业。因此募投项目实

施后，不会与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亦不会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2）控股股东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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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站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孚日控股经营范围如下：以自有资产进行投资；物业管理。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控制的子公司主营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1 山东高密高源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硫酸氢钠、亚氯酸钠及货物进出口

业务 

2 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机组及其配件、

电子元件 

3 高密市孚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4 高密市孚日建材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粉煤灰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及建

筑材料、橡塑材料、机电产品的销售业务 

5 
高密市惠泽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在高密市范围内针对当地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

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

性投资及受托资产管理 

6 高密市孚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在高密市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开展小企

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 

7 孚日集团沂水梦圆家纺有限公司 开展装饰布系列产品的后整理加工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家用纺织品的生产及销售，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提升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产能及产量，不会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产生同业竞争，亦不会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综上，前述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

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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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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